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彈性調整人力試辦實施計畫 

第 2次研商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5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桃園市綜合會議廳綜 301會議室 

主席：施科長力中                                          紀錄：邱悅慈                                           

出席人員：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徐朝愷專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李乙明教授、會稽國中李文義校長、林宛瑜主任、光明國中許耿

豪組長、西門國小洪儀欣主任、劉怡君組長、大華國小葉榮達組長、桃

園市教師會理事長陳俊裕(光明國中教師)、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

代表鍾裕勝(光明國中教師)、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代表周振華(文昌國

中教師)、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代表李雅琪(中壢國中教師)、桃園市政

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邱悅慈股長 

壹、 主席致詞(略)        紀錄： 

貳、 業務報告 

一、 本局前依據桃園市特殊教育諮詢會會議決議，參酌臺北市模式研擬本市國

民中小學資賦優異教育班彈性調整人力試辦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一，第

4頁)，於 112年 5月 15日邀集資優教育專家學者、本市各教師團體及學校

代表共同研商，討論建議摘錄如下： 

(一) 草案「伍、計算基準」中有關「以每年 6月 1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該學年度該類資優班安置學生人數」部分應再思考修正；以 112學年度

為例，6月 1日時的通報網學生人數尚未確定。 

(二) 草案「陸、調整人力基準」表格，和資優資源班抽課有關，規定應該要

更有彈性，例如英語、自然比起與數理僅抽一半的課，表格內容的設計

要再思考資優類別不同的差異。建議參考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

礙特殊教育班彈性調整人力實施方案的內容進行修正。 

(三) 支援他校教師的工作內容，應注意限定僅支援他校資優資源班的教學工

作，而不能被他校安排為學科專長授課，亦即支援普通班授課，不符本

案目的。 

(四) 草案不要過於複雜，會造成教師壓力，建議以大原則規範即可。或許可

思考由資源中心統一調配教師人力，巡迴支援各校。 

(五) 數理資優資源班較特別，涉及授課教師專長問題，人力調整機制宜再進

行思考和研究。 



 
 

(六) 應先盤點資優班教師人力不足學校是否已聘足員額或解除管控，再評估

他校前來支援的人力。 

(七) 建議 1校連續追蹤 3至 5年，即可以評估師生比。 

(八) 草案計畫內容仍有尚待釐清及酌修之處，本案暫緩實施。 

二、 查本市各校資優資源班教師人力情形，確有教師人力不足或過剩現象，為

均衡本市國民中小學資優教育區域資源人力，擬續依前次討論建議及參考

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彈性調整人力實施方案內容酌

修，並召開本次會議研商。 

參、 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彈性調整人力試辦實施計畫(草案)

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計畫(草案)依據前次研商會議建議及參考本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彈

性調整人力實施方案內容修正如附件二(第 11頁)，計畫重點摘錄如下： 

一、 實施方式：設有資優資源班(以下稱資優班)學校依據學生人數、師資現

況、教學與課程規劃等，評估支援教師人力、教學鐘點費或調整人力至

他校服務需求提報申請，經審查後函知媒合支援人力或經費補助核定結

果。 

二、 調整基準：  

(一) 資優班教師人力視該類資優學生人數彈性調整如下表，學生人數以

該班新學度安置人數為基準；申請人力調整學校該班安置學生人數

與師資人力須連續 3 學年度(含前一學年度、當學年度及新學年度)

達調整基準。 

班

級 

數 

國中 國小 

學生人數 
(英語、自

然、創造能力
資優班) 

師資人力 
(英語、自

然、創造能力
資優班) 

學生人數 
(數理資優班) 

師資人力 
(數理資優班) 

學生 

人數 

師資 

人力 

1

班 

1-10 1 1-10 2 1-15 1 

11-20 2 11-20 2 16-30 2 

21-30 3 21-30 3 - - 

2

班 

31-40 4 31-40 4 31-45 3 

41-50 5 41-50 5 46-60 4 

51-60 6 51-60 6 - - 



 
 

(二) 倘新學年度實際安置學生數顯高於申請時之預估數，致教師人力仍

有不足者，得另申請教學鐘點費補助。 

三、 支援教師分配原則： 

(一) 學校申請支援教師之需求人數超過全市可調整支援他校教師人數

時，依申請學校師生比高低順序調整支援，含校際調整人力及鐘點

補助人力。 

(二) 全市可調整支援他校教師人數超過申請支援教師之需求人數時，得

酌減調整支援人數、控管員額，或支援他校資優教育方案課程教學、

協辦全市性資優課程與教學相關工作，如：資優課程或評量工具研

發等。 

(三) 支援教師須具備資優教師資格，所調整服務之資優班型應與教師證

書所登記(檢定)之科(類)別相符；且校際調整人力以同一或鄰近行

政區為原則分配支援學校。 

(四) 特殊地理環境及其他特殊教育重點工作學校之師資人力，由本局統

籌以專案方式納入評估。 

四、 支援教師推派原則：調整支援他校之教師人選應為資優班編制內教師，

並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研訂推派機制，同一教師除自願外，學校

不得連續 2 年推派擔任支援他校教師，推派結果應於該學年度 7 月 31

日前函知受支援學校，並副知會本局。 

五、 支援教師之支援內容： 

(一) 教學輔導支援：支援同一或鄰近行政區學校資優班學生之教學輔導，

或彈性調整支援資優巡迴輔導教學工作；教師授課節數以調整後實

際服務班型之基本授課節數為原則。  

(二) 特殊教育行政支援：由本局統籌規劃至本市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

各單位辦理資優教育相關業務。 

 

決  議： 

一、 草案第伍點調整基準表，為符教學現場實際人力所需，國中數理資優班

安置學生數 31人至 40人區間，調整師資人力由原 4名增加至 5名；國

小教育階段，考量安置學生多橫跨中、高年級，為使跨年級分組教學之

妥適安排，學生人數 1 人至 15 人區間，師資需求由 1 人彈性調整為 1

至 2人；調整基準表酌修如下： 



 
 

班

級 

數 

國中 國小 

學生人數 
(英語、自

然、創造能力
資優班) 

師資人力 
(英語、自

然、創造能力
資優班) 

學生人數 
(數理資優班) 

師資人力 
(數理資優班) 

學生 

人數 

師資 

人力 

1

班 

1-10 1 1-10 2 1-15 1-2(註) 

11-20 2 11-20 2 16-30 2 

21-30 3 21-30 3 - - 

2

班 

31-40 4 31-40 5 31-45 3 

41-50 5 41-50 5 46-60 4 

51-60 6 51-60 6 - - 

註：國小教育階段學生人數 1 人至 15 人區間，安置學生分布跨中、高

年級者，師資人力得置 2人。 

二、 草案附表「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師人力資源評估表」，

第 2項新學年度該類資優學生安置數部分，原採預估數，修正為資優新

生報到數。 

三、 為協助學校辦理資優教育，緩解部分資優班教師不足或過剩情形，本計

畫(草案)以媒合支援人力為原則，於本(113)年度發布並實施。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時 2分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彈性調整人力試辦實施計畫(草案) 

  113年○月○日桃教特字第1130000000號函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貳、 目的 

為均衡本市資優教育區域資源，妥善運用資優教師人力，協助學校辦理

資優教育，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得協調資賦優異班編制內教師(以下

簡稱教師)支援他校資優教學輔導、本市資優巡迴輔導教學或資優教育行政

工作。  

參、 實施對象 

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以下簡稱資優班)教師。 

肆、 實施方式 

一、 學校評估：學校應依據資優班學生人數、師資現況、教學與課程規劃等，

就各類資優班教師人力進行評估，以均衡校內資優人力資源。 

二、 學校申請：學校依本局規定期限提報人力資源評估表(附件 1)，有支援

教師或調整教師支援他校需求，且符合調整基準之學校，得申請調整人

力、支援人力或鐘點費補助。倘新學年度實際安置學生數顯高於申請時

之預估數，致教師人力仍有不足者，得另申請教學鐘點費補助。 

三、 本局審查：得由本局邀集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特殊教

育輔導團、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等代表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學校申請資料；

倘因該類資優班學生人數偏少，符合至他校支援人力基準，或教師授課

未達每週基本節數，本局得經審查逕行調整其人力。 

   

 



 

 

四、 結果通知：本局於每年 6月底前通知審查結果，學校如有疑義，須於

一週內以正式公函（檢附申復申請表與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紀錄

相關資料）向本局申復。  

伍、 調整基準 

     資優班教師人力視該類資優學生人數彈性調整如下表，學生人數以該班

新學度安置人數為基準；申請人力調整學校該班安置學生人數與師資人力須連

續 3學年度(含前一學年度、當學年度及新學年度)達調整基準。 

班級 

數 

國中 國小 

學生人數 
(英語、自

然、創造能力
資優班) 

師資人力 
(英語、自

然、創造能力
資優班) 

學生人數 
(數理資優班) 

師資人力 
(數理資優班) 

學生 

人數 

師資 

人力 

1班 

1-10 1 1-10 2 1-15 1-2(註) 

11-20 2 11-20 2 16-30 2 

21-30 3 21-30 3 - - 

2班 

31-40 4 31-40 5 31-45 3 

41-50 5 41-50 5 46-60 4 

51-60 6 51-60 6 - - 

註：國小教育階段學生人數 1人至 15人區間，安置學生分布跨中、高年級

者，師資人力得置 2人。 

 

陸、 支援教師分配及推派原則 

  一、分配原則 

(一) 學校申請支援教師之需求人數超過全市可調整支援他校教師人數時，依

申請學校師生比高低順序調整支援，含校際調整人力及鐘點補助人力。 

(二) 全市可調整支援他校教師人數超過申請支援教師之需求人數時，得酌減

調整支援人數、控管員額，或支援他校資優教育方案課程教學、協辦全

市性資優課程與教學相關工作，如：資優課程或評量工具研發等。 



 

 

(三) 支援教師須具備資優教師資格，所調整服務之資優班型應與教師證書

所登記(檢定)之科(類)別相符；且校際調整人力以同一或鄰近行政區

為原則分配支援學校。 

(四) 特殊地理環境及其他特殊教育重點工作學校之師資人力，由本局統籌以

專案方式納入評估。 

二、 推派原則：調整支援他校之教師人選應為資優班編制內教師，並由學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研訂推派機制，同一教師除自願外，學校不得連續

2年推派擔任支援他校教師，推派結果應於該學年度 7月 31日前函知受

支援學校，並副知會本局。 

柒、支援期間：本計畫調整支援教師人力，支援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 

捌、支援教師之支援內容 

一、 教學輔導支援：支援同一或鄰近行政區學校資優班學生之教學輔導，或

彈性調整支援資優巡迴輔導教學工作；教師授課節數以調整後實際服務

班型之基本授課節數為原則。  

二、 特殊教育行政支援：由本局統籌規劃至本市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各單

位辦理資優教育相關業務。  

玖、 支援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一、 支援教師除應協助受支援學校資優教育行政工作外，其職務同專任特

教教師，由受支援學校統籌規劃，安排教學與輔導工作。 

二、 支援教師之員額編制仍屬原服務學校，教師權利義務依教師法及相關

規定辦理；倘原服務學校召開教評會時，得通知受支援學校列席。 

三、 敘薪待遇：支援教師敘薪待遇仍由原服務學校辦理，依規定支領特教

職務加給。課稅配套超鐘點費，由受支援學校提供教師課表以及教師

請假資料予原服務學校，由原服務學校支付。若支援本市巡迴輔導教

學工作教師之交通費，由原服務學校向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提出申請。  



 

 

四、 出勤差假：支援教師之差勤由受支援學校代為管理，倘該支援教師服

務年資未中斷，於原服務學校所遺補休由受支援學校本權責核處；支

援教師支援期間結束後，於受支援學校所遺補休，由其原服務學校本

權責核處。支援教師請假所需之代課鐘點費由受支援學校用人費用支

應，倘有不足則向本局申請補助款。  

五、 進修及考核：支援教師於支援他校期間倘有進修、研究需要，依原服

務學校規定辦理。支援教師之年度及專案成績考核，由受支援學校於

每學年度結束後進行初核，並彙整差勤及服務績效資料，送原服務學

校成績考核委員會辦理。  

六、 配合事項：支援教師應配合受支援學校安排相關教學與輔導工作，受

支援學校應安排固定之教學與備課場所，並提供教學教材及教學輔具

等。其餘有關教師彈性調整人力期間，教師及學校彼此配合事宜，請

原服務學校與受支援學校妥適協調與溝通。  

拾壹、本計畫僅係學校資優班每班安置學生人數偏低或偏高時之短期調整措

施，倘安置學生人數長期未達基準，得由本局規劃並輔導進行控管教師

員額、班級轉型、班級裁減等事宜；倘安置學生人數長期逾標準，學校

應評估規劃資優班增班事宜，並依規定期程報請本局審查。  

拾貳、本計畫未盡事宜，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1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師人力資源評估表 

校  名  

聯絡人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 
e-mail: 

一、資優資源班教師人力情形(新學年度) 

資優班
類型 

班級數 
核定教師員額數 

(a) 
編制內教師人力情形 

 班  
正式合格教師（  ）人 
正式資優合格教師（  ）人 
代理代課教師（  ）人 

 班  
正式合格教師（  ）人 
正式資優合格教師（  ）人 
代理代課教師（  ）人 

二、資優資源班安置學生情形 

資優班
類型 

該類資優學生安置數(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資料為準) 平均每位教師 

服務學生數 

(d/a) 前一學年度(b) 
當學年度 

(c)  
新學年度 

(資優新生報到數)(d) 

     

     

三、申請支援人力/鐘點費需求情形(無需求者免填) 

資優班 
類型 

所需專長領域科目 

需求鐘點費概算 

每週 
 應授課
節數 

每週 
實際授
課節數 

每週 
超鐘點
節數 

鐘點費
/節 

上課 
週數 

合計 
    金額 

        

        

四、評估結果 

學校擬申請支援或調整 
教師人力（請勾選） 

□申請人力調整：(以下擇一) 
□申請人力(由教育局調配人力支援或補助代課費) 
□調整人力至他校(以學年度為單位至他校服務) 

□無調整需求：(請敘明理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長:… 

 

【說明】 

1.學生安置數:前一學年度及當學年度學生安置數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資料為準，新學年度學

生安置數採預測推估數。申請人力調整學校資優班安置學生人數須連續3學年度(含前一學年度、

當學年度及新學年度)達調整基準。 

2.每週應授課節數：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實施要點規定，

國小資優資源班每週總授課節數不得低於40節；國中資優資源班每週總授課節數不得低於50節。 

3.申請支援鐘點費，需為資優班原訂規劃課程教學所需之鐘點費。 

4.請於規定期限內備妥申請表及相關附件，並將核章後之文件掃描檔（PDF 格式）回傳本局，俾利

後續彙整。 



 

 

附件2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資源班彈性調整人力申復表 

申復學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復資優班

級類型 

□英語資優資源班 □數理資優資源班□自然科學資優資源班 

□創造能力資優資源班□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 

原審查 

結果 

□調整教師支援他校人力(調整教師   人) 

□申請支援教師人力(受支援教師   人) 

□申請教師鐘點費補助(每週    節) 

申復內容 

或理由說明 

(以條列方式說明) 

補充佐證 

資料 

(請檢附與申復理由相關資料，以條列方式說明；無則免)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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